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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办案实用小全书》

内容概要

《民事办案实用小全书》以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标为指引，我国各个领域的立法
都在不断加速。立法的加速一方面是对法律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法律文件的立改废，亦给广大法
律工作者带来了查找使用上的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文件中一矢中的地找出办案所需，恰是本套法
律工具书的价值所在。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办案实用小全书”，是我社运用自身专业与资源优势，
通过集体的不懈努力与完善，推出的一套查找便捷、实用有效的全新法律工具书。其汇编体例自成一
格，堪称典范，是广大法律工作者办案运用和公民法律学习的有力助手。本丛书四大核心优势：第一
，收录了国家和地方性文件的各级重要法律文件，全面有效。本丛书吸收近年来国家全面清理法律法
规规章工作的重要成果，收录包括地方性文件在内的各级有效的重要法律文件。第二，独创的复函、
批复应用脚注快捷查询方式，实用准确。为便于办案使用，本丛书独创了复函、批复应用脚注查询方
式。将对重要法律文件的解释性批复及复函（包括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近两年的复函，同类书中很难找
到）和条文应用提示，标以脚注。第三，文书常用便于参考，制作文书时仅需比照，省心省力。第四
，案例皆尽典型，所收案例多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与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并提炼办案要
旨，办案疑难问题悉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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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批复、复函索引实体法篇　一　综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司法
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规定》的通知  二　婚姻家庭    1．婚姻　　　◎法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行政法规　　　　婚姻登记条例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
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部门规章及文
件　　　　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收养、扶养、抚养　　　
◎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程序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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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办案实用小全书》

章节摘录

（二）流转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流转土地的用途
（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六）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七）违约责任。第三十八条 [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的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九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
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
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第四十条 [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互换]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进行互换。第四十一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
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
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关联规定
：合同法79－89（P236）]第四十二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
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第四十三条 [承包方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
产能力的补偿]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
得相应的补偿。第三章 其他方式的承包。第四十四条 [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
四十五条 [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时承包合同的签订]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
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
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四十六条 [荒山、荒沟、荒丘、
荒滩等的承包经营方式]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实行承
包经营，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
营。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
态环境。第四十七条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第四十八条 [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承包的程序]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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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办案实用小全书》

编辑推荐

《民事办案实用小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拥有数十年法规编辑出版成功经验，一直致力于法律汇编
工作的有益探索和突破改进。满足办案所需铸造实务精品办案实用小全书，汇编体例自成一格，堪称
典范，是法律工作者办案运用和公民法律学习的有力助手。收录包括地方性文件的各级重要法律文件
，全面有效；独创的复函、批复应用脚注快捷查询方式，实用准确；文书常用便于参考，制作文书时
仅需比照，省心省力；案例皆尽典型，所收案例多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与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
文书，并提炼办案要旨，办案疑难问题悉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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